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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2月9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2月8日至2月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2月9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2月8日下午15:

00至2017年2月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3号楼东华合创大厦1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向东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25人 （包括由股东代表代为出席的股东，下

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57,361,0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8730%。 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数据，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1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606,8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024%。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36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658,967,8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9753%。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

股5%）的中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2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816,80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370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薛向东先生、吕波先生、李建国先

生、杨健先生、李燕女士、徐德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薛向东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59,4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5%。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8,3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1362%。

（2）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吕波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59,4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5%。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8,3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1361%。

（3）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建国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59,4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5%。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8,3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1361%。

（4）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健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59,4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5%。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8,3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1361%。

（5）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晓清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59,4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5%。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8,3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1361%。

（6）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德力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905,0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05%。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53,9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9201%。

2、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范玉顺先生、林中先生李燕女士、栾

大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范玉顺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59,6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6%。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8,5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1395%。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林中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59,6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6%。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8,5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1395%。

（3）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燕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89,2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81%。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38,1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6483%。

（4）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栾大龙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59,6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6%。 表决结果为

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8,5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1396%。

根据表决结果，薛向东先生、吕波先生、李建国先生、杨健先生、郑晓清女士、徐德力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范玉顺先生、林中先生、李燕女士、栾大龙先生当

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6名非独立董事和4名独立董事获得的投票表决权均

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0%。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均已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以上十名董事共同组成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可以连

选连任。

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选举郭玉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选举郭玉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658,867,0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7%。表

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15,9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2668%。

上述选举的监事与职工代表选举的监事苏根继、蒋恕慧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

三年。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振强、廖克钟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署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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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

年1月2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会议于2017年2月9日下午16: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到10人，会议由董事长薛向东主持，3名监事列

席。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选举组成第六届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为使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选举薛向东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吕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薛向东先生、吕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1、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林中（独立董事）、薛向东、李燕（独立董事），林中主席；

2、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范玉顺（独立董事）、薛向东、吕波，范玉顺任主席；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李燕（独立董事）、杨健、林中（独立董事），李燕任主席；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栾大龙（独立董事）、薛向东、范玉顺（独立董事）、

李燕（独立董事），栾大龙任主席。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薛向东先生提名，聘任吕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吕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 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经总经理吕波先生提名，聘任金伟先生、李建国先生、夏金崇先生、林文平先生、刘志华

先生、杨健先生、王佺先生、韩士斌先生、徐德力先生、董国勇先生、阮晋先生、侯志国先生、

任安彪先生、尹继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五、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经董事长薛向东先生提名，聘任杨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健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62662188；

传真：010-62662299；

电子邮箱：strongyang@dhcc.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东华合创大厦16层。

杨健先生已获得深交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六、 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

经总经理吕波先生提名，聘任叶莉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

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刊登在2017年2月10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经董事长薛向东先生提名，聘任张雯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张雯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62662188；

传真：010-62662299；

电子邮箱：zhangwen_cw@dhcc.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东华合创大厦16层。

张雯女士已获得深交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八、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经理的议

案》；

经总经理吕波先生提名，聘任朱竞秀女士为公司内审部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详见附件）。

九、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鉴于董事会授权担保有效期限即将到期，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经营及发展需要，有效保障该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经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

民币10,000万元，期限一年。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商业保贴、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保

函等。 子公司使用额度时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十、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鉴于董事会授权担保有效期限即将到期，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经营及发展需要，有效保障该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经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

民币10,000万元，期限一年。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商业保贴、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保

函等。 子公司使用额度时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详情参见2017年2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4）。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薛向东先生：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长期

从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曾任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进口

处项目经理、 中国机械工业电脑应用技术开发公司经营部经理及总经理助理、 加拿大

ONYX公司驻华首席代表；现任全国工商联执委、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中国软件行业协

会副理事长、北京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信息化协会理事长、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副会长、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监事长、北京市党委书记联谊会理事、湖南大学北京校友会会

长、北京泰安企业商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MBA实践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MBA企业

导师、中国智慧城市投资联合体首任轮值主席。薛向东先生为公司的创始人，现任本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薛向东先生持有本公司12.18%的股权，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东北京

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0%的股权、 北京东华诚信工业设备中心 （有限合伙）

40%的股权和北京合创电商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伙）的60%股权，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合计24.73%。薛向东先生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除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薛向东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薛向东先生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吕波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讲师，2016年北京

市优秀企业家， 长期从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 曾任加拿大

ONYX公司北京办事处销售总监、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波先生持有本公司0.19%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吕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吕波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建国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长期从事行业应

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曾在联想集团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国先生持有本公司0.08%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李建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李建国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健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会计师，曾在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健先生持有本公司0.03%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杨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杨健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郑晓清女士：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曾在中国东南技

术贸易总公司、北京三金电子集团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市场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晓清女士持有本公司0.01%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郑晓青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郑晓清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德力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长期从事行业应

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电力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德力先生持有本公司0.02%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徐德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徐德力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范玉顺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教授，现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自动化系系统集成研究所所长、网络化

制造实验室主任、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先进制造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自动化与系统集成

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自动化分会副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范玉顺先

生目前还兼任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北方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范玉顺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范玉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

执行人目录查询，范玉顺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要求。 范玉顺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林中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曾任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软件平台研究部副主任，总工程师，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CAD&CG专委会委员。 林中先生目前还兼任北京汉邦高科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林中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林中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林中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要求。 林中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李燕女士，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李燕女士自1978年就读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

学士学位。 李燕女士目前还兼任安徽荃银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李燕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燕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李燕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要求。 李燕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栾大龙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就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栾

大龙先生自2003年就读于西北工业大学，2007年博士毕业并获得学位。 栾大龙先生目前未

担任其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栾大龙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栾大龙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

执行人目录查询，栾大龙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要求。 栾大龙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金伟先生：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工程师，长期从事

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曾在华北油田研究院计算机室、中海油总

公司计算中心、意大利好利获得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伟先生持有本公司0.02%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金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金伟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夏金崇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工程师，长期从事

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曾在公安部计算机通信局、中国机械工业

电脑应用技术开发公司、中联电脑（国际）有限公司工作。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金崇先生持有本公司0.09%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夏金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夏金崇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文平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工程师，曾为北

京理工大学讲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系统集成部暨系统集成研发中心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文平先生持有本公司0.01%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林文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林文平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志华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工程师，曾任中

国电信163省网工程、原邮电部移动局结算中心高额漫游数据结算工程等项目的负责人，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软件开发部暨软件研究院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志华先生持有本公司0.01%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刘志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刘志华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佺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 2000年至今就职于北

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五年一直担任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佺先生持有本公司0.05%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王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王佺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韩士斌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工程师。 长期从

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医疗卫生事业部

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士斌先生持有本公司0.01%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韩士斌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韩士斌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董国勇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长期从事行业应用软件

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国勇先生持有本公司0.01%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董国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董国勇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阮晋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 长期从事行业应用软

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晋先生持有本公司0.01%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阮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阮晋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叶莉女士：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会计师。 曾任中软

股份深圳子公司（深圳英泰公司）会计，恒升集团财务部总经理，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财务部

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莉女士持有本公司0.01%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叶莉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叶莉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侯志国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

师，长期从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曾在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侯志国先生持有本公司0.01%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侯志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侯志国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任安彪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计算机及应用专业

毕业，工程师，长期从事金融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曾在北京市民

防局信息中心工作，从2001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任安彪先生持有本公司0.002%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任安彪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任安彪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尹继南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长期从事行业应用

软件开发及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自2002年一直在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任职，现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尹继南先生持有本公司0.003%的股权，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尹继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尹继南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雯女士：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

位。 自2014年7月就职本公司证券部，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雯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张雯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张雯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竞秀女士：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会计师。 长期从事财务

审计工作，曾任北京市自来水集团首润集团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内审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竞秀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朱竞秀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朱竞秀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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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1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2、会议于2017年2月9日下午16: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苏根继先生主持。

4、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

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选举苏根继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召集人。 从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

附件：

监事会召集人简历：

苏根继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讲师，曾任呼和浩

特第一律师事务所、内蒙古经纬律师事务所职业律师，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兼监事会

召集人、法律部负责人。

苏根继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苏根继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

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苏根继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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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和《关

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至高通信” ）向银行申请10,000万元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由于董事会授权担保有

效期限即将到期，为满足至高通信经营及发展需要，公司于2017年2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和《关

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继

续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10,000万元， 期限一年。

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商业保贴、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保函等。 子公司使用额度时由

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10.6亿元。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至高通信基本情况

深圳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

道 1029�号万融大厦 A�座 601、602、603、701、702、703�室，法定代表人：章云芳，主营业

务：移动通讯终端手机、平板电脑的研发、销售；无线路由器的研发、销售；软件开发；经营进

出口业务（具体按深贸管登证字第2004-0346�号文办理）；行业应用终端软件的开发与销

售；系统集成与技术支持

与服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至高通信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573,597,997.67 768,525,008.72

负债总额 280,506,170.95 422,201,941.37

净资产 293,091,826.72 346,323,067.35

资产负债率 48.90% 54.94%

项目 2015年1-12月 2016年1-9月

营业收入 666,884,329.49 484,025,743.68

利润总额 93,455,077.48 62,025,219.35

净利润 94,513,582.71 53,231,240.63

注：上表所列至高通信2015年财务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16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深圳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满

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且上述被担保人

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上述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是切实可行的。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10.6亿元，皆为本公司对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占2015年末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2.31%。 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2017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 （星期一） 上午

9

：

00

，在公司本部四川省自贡市五星街黄桷坪路

150

号召开

2017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

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选举公司董事。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1。

二、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于2017年2月20日，登记在东方锅炉股东名册下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三、会议登记、出席

1.� 2017年2�月24日（星期五）为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日。欲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在

登记日以电话或传真方式进行会前登记，表明参会意愿。

2.已在登记日登记并前往公司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30分

钟到场，出示股东本人身份证（代理人需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及所代理股东的《授权委托

书》等原件资料）进行签到，经东方锅炉董事会办公室审核确认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上海分公司移交的东方锅炉股东名册一致，方可出席会议。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2。

四、联系方式

地 址：四川省自贡市五星街黄桷坪路150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813）4734600

传 真：（0813）2203200

联系人：邹云珠

五、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9日

附件1：董事候选人简历

唐建国：男，56岁，中国共产党党员，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高级政工师。 现任东方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部长、集中采购中心主任。 1998年毕业于四川省委党校函授学

院财会专业本科。历任东风电机厂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总会计师、董事长、党委书记；东方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监事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附件2：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委托权限：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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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 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2月9日下午14:30，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中

路6号公司504会议室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2月8日至2月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2月9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2月8日下午15:00至2017年2月9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情况：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5,096,4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8,050,401股的比例为28.0158%；其中，中小股东7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17,457,8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8,050,401股的比例为6.5129%。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17名，代表股份7,266,9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8,050,401

股的比例为2.7111%；其中，中小股东16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987,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268,050,401股的比例为2.6068%。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5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2,363,45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8,050,401股的比例为30.7269%；其中，中小股东23名，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24,445,3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8,050,401股的比例为9.11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现场股东大会；见证律师李红梅列席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上海移通网络有限公司、上海恒瑞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北京久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30,871,747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2）董泰湘持有本公司82,776,995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3）赵福君持有本公司59,792,807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14,3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04%；反对49,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96,2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91� %；反对49,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00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月2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现金收购上海移通网络有限公司、上海恒瑞

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6）。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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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昆百大A，证券代码：000560)自2016年9月2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并于2016年9月9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2016年9月3日和2016年9月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

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2016-056号）和《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2016-057号）。后

经论证，公司明确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9月20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并于2016年9月20日和2016年9月27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6-063号）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6-068号）。 停牌期满1个月后，经申请,公

司股票自2016年9月3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和2016年10月14日、2016年10月21

日、2016年10月28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2016-071号）和《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6-076号、2016-078号、2016-080号）。 在公司股票自首次停牌

之日起累计将满2个月前，经公司2016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同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0月3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6年10月31日和2016年

11月7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2016-082号）和《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公告》（2016-084号）。 在公司股票自首次停牌之日起累计将满3个月前，经公司2016年11

月1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 并经2016年11月30日召开的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2月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连续停牌时间自

停牌首日起不超过6个月，即公司预计不晚于2017年3月1日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

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于2016年11月14日、2016年11月21日、2016年11月28日、2016年12月1日、

2016年12月8日、2016年12月15日、2016年12月22日、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6日、2017年1月13

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2月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

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2016-086号）、《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2016-093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6-088号、2016-091号、2016-094号、

2016-098号、2016-100号、2016-101号、2017-001号、2017-003号、2017-006号、2017-008号）。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安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初步确定为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如涉及）的方式收购北京我爱我

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部分股东所持该公司的控股权。 针对该事项，本公司已与标的资产北京我爱我

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部分股东签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性协议》。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重组方案的具体内容尚在进一步沟通与论证之中，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加快推进相关重组

事宜，加快推进本次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相关工作。 公司密切关注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

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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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2月9日（星期四）上午9: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2月8日—2017年2月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2月9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2月8日

15∶00至2017年2月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平海路8号公司508会议室。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2名，代表股份249,905,5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2.2815％。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249,340,894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32.20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64,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29％。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2.单独和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084,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693％。 会议由江利雄董事代为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9,904,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16％；反对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天律师和苏丽丽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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